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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判決

【裁判案由】加重詐欺等罪

【裁判日期】民國111年01月13日

【裁判要旨】

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被告經合法傳

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

述，逕行判決。其規範目的在於防止被告藉

由上訴又不到庭之方式，延滯訴訟進行，故

准許法院以被告缺席判決之方式終結訴訟程

序，以維護司法正常之運作。至所謂無正當

理由不到庭，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認為非

正當之原因而不到庭者為言，在解釋上自應

以可歸責於被告，由被告自行放棄到庭之權

利者為限。在COVID-19第三級疫情警戒期

間，關於刑事案件之處理，除符合時效性、

緊急性或必要性之條件，或如前述就當事人

或訴訟關係人得以遠距視訊科技設備等各種

因應防疫措施而仍得開庭外，為保障被告在

憲法上享有之健康權，並維護其合法權益，

在無法避免及確保被告不致染疫之情況下，

法院自不得以其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

不到庭為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對

其為缺席判決。

【評釋】

一、�按：「於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為

維持司法程序之有效進行，保障當事人

受妥速及公平審判之權利，並維護程序

參與者之健康及安全，特制定本條

例」、「本條例之規定，於傳染病流行

疫情嚴重期間適用之。前項期間，係指

為控制傳染病之蔓延，依傳染病防治法

之中央主管機關實施之相關措施辦理，

致影響司法程序有效進行，經司法院審

酌有適用本條例因應之必要，並會同行

政院核定之期間。前項核定，應併指定

其施行之地區」，「法院在符合法院組

織法第八十六條及其他關於公開審理法

令規定之情形下，得實施下列處置或措

施，不受其他法律有關規定之限制：

一、關於法庭席位、旁聽及服制，得實

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三、必要

時，得於法庭或前款之指定地方使用有

聲音及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宣示裁

判。」、「刑事案件當事人或訴訟關係

人不能或不宜到場，且其所在與承審法

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

而得直接訊問或陳述，經應受訊問之被

告同意，且徵詢其他當事人及訴訟關係

人之意見，法院認為無礙於被告能與辯

護人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等防禦

權之有效行使者，得依當事人或訴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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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以該設備進行程序

之一部或全部，不受刑事訴訟法有關規

定之限制。」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

司法程序特別條例第1條、第2條、第3條

第1款、第3款、第4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

文。

二、�次按：「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

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

三、�此刑事判決所處理的法律爭議為：於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泛稱COVID-19）傳

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法院進行刑事

審判程序然被告經合法通知傳喚後未到

庭應訊時，法院是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371條之規定，不待被告到庭逕行判決？

本案被告乃認為於此情況下並無上開規

定之適用，並據此理由提起上訴至最高

法院。

四、�查，本案中最高法院先闡釋，人民之健

康權為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亦為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之基本國

策，因傳染病流行疫情一旦蔓延，損害

國家機制之正常運作甚鉅，特別是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俗稱COVID-19）於民

國109年初在東亞部分地區流行，現已擴

散至全球而造成大規模疫情，世界各地

染病及死亡人數眾多，至今未有緩解跡

象，各國均有採取封鎖邊境出入、強制

檢疫、隔離及限制民眾活動等防疫作

為，影響之範圍及層面極廣，而司法機

關倘因傳染病流行疫情影響無法妥適運

作，將使公平正義難以實現，更有害於

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為避免司法程序

之進行遭受波及，必須採行特別因應措

施，故我國於110年6月25日公布「傳染

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

例」，依該條例第2條、第3條、第4條之

規定，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為控

制傳染病之蔓延，依傳染病防治法之中

央主管機關實施之相關措施辦理，致影

響司法程序有效進行，經司法院審酌有

適用本條例因應之必要時，得會同行政

院核定其期間；並於法院在符合法院組

織法第86條及其他關於公開審理法令規

定之情形下，得實施如法庭席位、旁聽

及服制之各種應變、在管轄區域外指定

地方臨時開庭，或使用有聲音及影像傳

送之科技設備宣示裁判等處置或措施，

不受其他法律有關規定之限制。其中關

於刑事案件亦規定其當事人或訴訟關係

人不能或不宜到場，且其所在與承審法

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

而得直接訊問或陳述，經應受訊問之被

告同意，且徵詢其他當事人及訴訟關係

人之意見，法院認為無礙於被告能與辯

護人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等防禦

權之有效行使者，得依當事人或訴訟關

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以該設備進行程序

之一部或全部，不受刑事訴訟法有關規

定之限制。

五、�承上，行政院及司法院於民國110年6月

25日以函令發布，上開條例所稱之「傳

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為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對我國任

何地區發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第三級以上」疫情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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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間，併指定施行地區為全國。然在

此之前，指揮中心早於同年5月15日即宣

布提昇臺北市、新北市COVID-19疫情警

戒至第三級至同月28日止，司法院為因

應此警急狀況，於同日即宣布包括司法

院及臺北市、新北市轄區內各級法院除

具時效性（如被告在押、宣示判決）、

緊急性（如強制處分、證據保全事

件）、必要性（其他認有即時處理必

要）之案件，仍應開庭外，「暫緩開

庭」。當時指揮中心對於COVID-19疫情

之第三級警戒範圍雖未擴及至其他地

區，惟司法院本於防疫優先原則，降低

群眾感染風險，避免疫情進一步擴張之

考量，便率先於同年5月18日即決議自同

年5月19日至28日止，暫緩開庭措施「擴

及全國」。旋因疫情嚴峻，染疫人數不

斷攀升，指揮中心於同年5月19日即宣布

全國疫情警戒升至第三級至同年月28

日。又此三級警戒期間一再延長，直至

全民共同努力、疫情稍緩，指揮中心乃

於同年7月23日始宣布自同年月27日起全

國對於COVID-19疫情警戒降級至第二級

迄今。而在COVID-19第三級疫情警戒期

間，關於刑事案件之處理，除符合時效

性、緊急性或必要性之條件，或如前述

就當事人或訴訟關係人得以遠距視訊科

技設備等各種因應防疫措施而仍得開庭

外，為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享有之健康

權，並維護其合法權益，在無法避免及

確保被告不致染疫之情況下，法院不得

以其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

為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對其

為缺席判決。

六、�末查，本案原審定於110年7月21日下午

4時30分對本案行審判程序，當時全國仍

處於COVID-19疫情第三級警戒期間，且

本案並無具有時效性、緊急性或必要性

之特殊情形，法院須為實體開庭之情

事，而原審除在該院第10法庭請資訊室

等相關單位為開庭而為延伸法庭之準備

外，並無在上訴人所在地設置與原審法

院間之遠距視訊開庭設備，或為實體開

庭而告知上訴人其已作足確保健康無虞

等防疫措施，卻無任何說明即以上訴人

於審判期日經合法通知而未到庭，即認

其不具正當之理由，乃不經其陳述，逕

行判決，所踐行之程序即不合法。上訴

人以此為上訴理由應屬有據，最高法院

乃將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

七、�本案爭議係因COVID-19疫情於全球爆發

延燒至我國而生，我國為因應疫情所制

定之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

特別條例之施行末日為民國112年6月30

日，近日因Omicron變種病毒具高傳染

力，國內疫情有持續升溫之跡象，倘若

未來不幸全國疫情警戒又升至三級警

戒，仍適用上開特別條例下，如承辦案

件遇有本案之類似情況，可參酌並引為

上訴最高法院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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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日期】民國110年12月29日

【裁判要旨】

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

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

刑」，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

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故

此所謂「自白」，應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

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所謂犯罪

事實之「主要部分」，係以供述包含主觀及

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且須

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

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

出於記憶之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

果。倘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之犯罪事

實，顯係為遮掩犯罪真相，圖謀獲判其他較

輕罪名甚或希冀無罪，難謂已為自白；若僅

係記憶錯誤、模糊而非故意遺漏犯罪事實之

主要部分，或祇係對於自己犯罪行為之法律

評價有所誤解，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覺之

犯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明，於明瞭後而對

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

則不影響自白之效力。另不論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之自白，係出於主動或被動、簡單或詳

細、一次或多次，均得稱為自白，即法律上

並不排除「概括自白」之效力，但尚不能單

憑其等供述「有做（某行為）」、「承認」

或「知錯」等概括用語，即逕認已對犯罪事

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自白，仍應觀察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於單一或密接之訊（詢）問之

全部供述內容、先後順序及承辦人員訊

（詢）問之問題密度等情，綜合判斷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是否確有自白或有無被剝奪自白

之機會。

【評釋】

一、�按：「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

文。

二、�本案事實略以，被告涉犯運輸第三級毒

品及第二級毒品之犯行，二審法院認定

關於運輸第三級毒品之科刑部分因被告

偵審中自白此部分犯罪，適用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但另犯運輸二級毒品之部分於警詢、偵

訊時並未自白而無前揭減刑規定之適

用，被告對此不服主張於警詢中已有坦

承先到馬來西亞定點等臺灣過來的運毒

手等語而應屬自白犯罪，並以此理由向

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故本案爭點為：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自白認定

為何？

四、�查，最高法院對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2項先以立法目的解釋，認為此一

規定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

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

來，因此該條文所稱「自白」，應係指對

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

供述之意。所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

分」，係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

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且須審酌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

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

或係出於記憶之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

有不同之法律評價。若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未交代之犯罪事實，是為了遮掩犯罪

真相，圖謀獲判其他較輕罪名甚至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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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無罪，就不能認為是已經自白；若只

是記憶錯誤、模糊而非故意遺漏犯罪事

實之主要部分，或是對於自己犯罪行為

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經偵、審機關根

據已查覺之犯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

明，於明瞭後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

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則不影響自白之

效力。另外，不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

自白，是出於主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

一次或多次，均可稱作自白，即法律上

並不排除「概括自白」之效力，但不能單

憑有供述「有做（某行為）」、「承認」

或「知錯」等概括用語，就認為已對犯

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自白，仍應

觀察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單一或密接之

訊（詢）問之全部供述內容、先後順序

及承辦人員訊（詢）問之問題密度等

情，綜合判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確

有自白或有無被剝奪自白之機會。

五、�次查，本案中被告雖於警詢自承到馬來

西亞係為了與同案共犯一起包裝毒品，

但否認有參與運輸第二級毒品之犯行，

並稱在與運毒手會合後，因被告只接飛

回臺灣的案子，對於飛其他國家的部分

不知情，以及實際上碰到的毒品只做運

輸、分裝愷他命1件【按：第三級毒

品】，沒有參與運輸甲基安非他命集團

等語明確。於此情況下應認被告於警

詢、偵訊並未自白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

之犯行，縱其於第一審及原審自白此部

分犯行，亦無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

規定之適用。故最高法院認為被告提起

上訴並無理由，駁回被告上訴。

六、�本案首先要注意的是，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前於109年1月15日修正，修正條文除

了本案所涉及第17條自白減刑規定之適

用，將原本審判中自白，改為較嚴格之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針對第4條製

造、運輸、販賣各級毒品之刑度與罰金

規定均有加重之情形，該次修正條文大

多定於修正公布後6個月施行(即109年7

月15日)，如承辦案件遇有犯罪期間在修

法前，將有新舊法適用之問題。再者，

最高法院於本案中針對被告之陳述是否

為自白之認定有較細緻之認定，此點於

承辦毒品案件時可參酌並對當事人告

知，以利當事人決定訴訟方向同時為當

事人爭取其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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